关于2023年全县决算其他重点事项的说明

按照《甘肃省预算监督审批条例》规定，现将市级决算中需要说明的其他重点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预备费动支情况 
我县预备费未动用。

二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
年初余额2409万元，当年动用2409万元，年末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用超收收入、预算结余等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322万元，余额5322万元。
三、县级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
截至2023年底，县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84504万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92410万元，专项债务292094万元），控制在省上核定的限额之内（省财政厅核定2023年市级政府债务限额394235万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94599万元，专项债务299636万元)。
